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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水平和变化趋势，分析研究房地产价格变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

响，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引导和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

施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及《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统计报

表制度的要求，结合北京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需求，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

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的主要统计内容包括新建房屋销售价格、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价格、

二手住宅交易情况以及住宅租赁情况等。

（二）统计对象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对象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中介服务等房地产经营活动的法人单位及其

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

房地产经营活动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中属于“Ｋ房地产业”行业门类的活动，

具体包括“７２１房地产开发经营，７２２物业管理，７２３房地产中介服务，７２９其他房地产活动”四个行业中类

的活动。

物业管理指物业管理企业依照合同约定，对物业进行专业化维修、养护、管理，以及对相关区域内的

环境、公共秩序等进行管理，并提供相关服务的活动。

房地产中介服务指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价格评估、房地产经纪等活动。

法人单位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１）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２）独立拥有和使用（或授权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定合同；（３）会计上独

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１）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经济活动；

（２）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３）能够掌握收入和支出等核算资料。

（三）统计范围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１）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２）选中的在本市进

行房地产经营活动的法人单位。

各表具体统计范围详见“三、报表目录”。

（四）统计原则

本报表制度严格执行“法人经营地”统计原则，即各法人单位按照实际生产经营地（办公地）向所在地

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产业活动单位由其归属法人单位进行统计；若一个法人单位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经营地（办公地）的，按法人总部所在地上报统计数据。

（五）调查方法

新建房屋销售价格调查为全面调查；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调查、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价格调查为非全

面调查，采用重点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二手住宅交易情况调查和住宅租赁情况调查为重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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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选择调查单位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代表性强。为保证调查资料的可靠性和连续性，要统筹考虑各种因素，应选择规模大、实力强、营

业额占当地总营业额比重较大、经营状况比较稳定的单位，所选调查单位的房地产营业额一般应占本地

区总营业额的７５％以上。同时，调查单位选取尽量兼顾不同注册登记类型，包含内资、港澳台商投资、外

商投资等。

２．由于存在着级差地租，不同地理位置的住宅单位面积价格差异较大，样本选取要兼顾不同地理位

置的房屋，综合考虑房屋类型、区域、地段、结构等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保证上月与本月、上季与本季价格

同质可比。

（六）具体要求

１．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单位要严格遵守本报表制

度规定的时间报送统计数据，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２．按照《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统计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各调查单位应当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台账是指可以体现调查单位上

报的统计数据与调查单位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原始记录之间数据来源关系的文档资料。各调查单位

可以使用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台账，也可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自行设计。

３．本报表制度采用全市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改变。

４．上报内容必须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等。

５．报送方式：各调查单位通过指定网址（北京统计数据集中采集平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ｅｓ．ｇｏｖ．ｃｎ，以下

简称“采集平台”）填报统计数据。

６．通过“采集平台”填报数据的调查单位，一律免报纸介质报表，但须按规定留存填报内容和填报依

据。

７．本报表制度规定了“采集平台”上调查单位报送数据、区县统计机构验收数据及市统计机构向国家

统计局上报数据的截止时间，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调查单位报送统计数据的具体时间以“采集平台”规

定的时间为准。

８．各单位有义务完成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布置的其他统计调查任务。

（七）特别说明

本报表制度在执行国家统计局《房地产价格统计报表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需求进行了补充，

对统计范围、调查频率未做调整。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处／投资建筑业调查处／房地产调查处

详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３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联系电话：８３５４７０７９　８３５４７０７２

电子邮箱：ｚｈａｎｇｈａｏ＠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ｌｉｂｂ＠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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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内容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度修订要求，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对本统计报表制度进行修订，主要修订内容

如下：

１．《新建房屋销售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０表）“房屋类别名称”分组项中，“住宅”调整为“新建住宅”，

“经济适用房”调整为“保障性住房”，“商品住宅”调整为“新建商品住宅”，普通住宅项下取消“多层住宅、

高层住宅、其他住宅”３个分组项，“高档住宅”调整为“别墅、高档公寓”并取消“别墅、高档公寓”２个分组

项，“非住宅”调整为“新建非住宅”，办公楼调整为“写字楼（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调整为“商业及

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其他用房”调整为“其他”；“规划住宅面积”分组项中，“９０平方米及以下”、“９０

－１２０平方米”、“１２０－１４０平方米”和“１４０平方米以上”４个分组项调整为“９０平方米及以下”、“９０－１４４

平方米”和“１４４平方米以上”３个分组项；指标“上月销售金额”调整为“本月销售金额”，“样本交易单价”

调整为“样本销售单价”等。

２．《二手房屋销售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１表）更名为《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１表）。

“房屋类别名称”分组项中，取消“二手房”和“非住宅”，“住宅”调整为“二手住宅”，普通住宅项下取

消“多层住宅、高层住宅、其他住宅”３个分组项，“高档住宅”调整为“别墅、高档公寓”并取消“别墅、高档

公寓”２个分组项，增加“其他住宅”；取消“上月交易面积”和“上月交易金额”２个指标，“样本交易单价”

调整为“样本销售单价”；增加“规划住宅面积”、“本月销售面积”和“本月销售金额”３个指标。

３．《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２表）更名为《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价格调查表》（２０８

－１２表）。

“房屋类别名称”分组项中，取消“房屋租赁合计”，“住宅”、“非住宅”和“物业管理总计”调整为“住

宅租赁”、“非住宅租赁”和“住宅物业服务”；“经济适用房”调整为“经济适用住房”，“高档住宅”调整为

“别墅、高档公寓”并取消“别墅、高档公寓”２个分组项，增加“其他住宅”，办公楼调整为“写字楼（办公

楼）”，“商业营业用房”调整为“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其他用房”调整为“其他”。

４．《二手住宅交易情况调查表》（２０８－１３表）将报告期由累计调整为当月；指标“本年实际”调整为

“本月”，取消“本月成交均价”指标；宾栏“签约销售情况”调整为“销售情况”；主栏“二手商品房”分组调

整为“二手商品住宅”，“按区县划分”分组中取消“崇文区”和“宣武区”２个分组项。

５．《租赁住宅交易情况调查表》（２０８－１４表）更名为《住宅改租赁情况调查表》（２０８－１４表）。

将报告期由累计调整为当月；指标“本年实际”调整为“本月”，取消“本月成交均价”指标；主栏“按房

屋结构划分”分组中“高档住宅”分组调整为“别墅、高档公寓”，增加“其他住宅”分组项，“按区县划分”分

组中取消“崇文区”和“宣武区”２个分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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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码

定报基层表

２０８－１０表 新建房屋销售

价格调查表
月报

房地产业中

有新建房屋

销售的全部

法人单位和

产业活动单

位

房地产业中

有新建房屋

销售的全部

法人单位和

产业活动单

位

月 后 ２ 日
前，１月份月
报 当 月 ２７
日前，４月份
月 报 和 １２
月份月报月

后 ４日前，９
月份月报月

后８日前网
上填报

月后 ４日前，４
月份月报和１２
月份月报月后

６日前，９月份
月报月后 ９日
前完成数据验

收

月后 ８日前，
２月份月报和
９月份月报月
后１１日前电
子邮件报送

７

２０８－１１表 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调查表
月报

房地产业中

选中的有二

手住宅交易

活动的法人

单位

房地产业中

选中的有二

手住宅交易

活动的法人

单位

月 后 ２ 日
前，１月份月
报 当 月 ２７
日前，４月份
月 报 和 １２
月份月报月

后 ４日前，９
月份月报月

后８日前网
上填报

月后 ４日前，４
月份月报和１２
月份月报月后

６日前，９月份
月报月后 ９日
前完成数据验

收

月后 ８日前，
２月份月报和
９月份月报月
后１１日前电
子邮件报送

９

２０８－１２表
房屋租赁和物

业服务价格调

查表

季报

房地产业中

选中的有房

屋租赁和物

业服务活动

的法人单位

房地产业中

选中的有房

屋租赁和物

业服务活动

的法人单位

季 后 ２ 日
前，三季 度

季报季后 ８
日前，四季

度季报季后

４日前网上
填报

季后 ４日前，
三季度季报季

后８日前，一、
四季度季报季

后６日前完成
验收

季后 ８日前，
三季度季后９
日前电子邮

件报送

１０

２０８－１３表 二手住宅交易

情况调查表
月报

房地产业中

选中的重点

监测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房地产业中

选中的重点

监测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月后４日前，
１月份月报
月 后 １２日
前，３月份月
报月后 ６日
前，５月份月
报月后 ７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１０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１２月份
月报月后 ６
日前网上填

报

月后 ６日前，１
月份月报月后

１４日前，３月份
月报月后 ７日
前，５月份月报
月后 ８日前，９
月份月报月后

１２日前，４月份
月报和１２月份
月报月后 ８日
前完成验收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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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码

２０８－１４表 住宅租赁情况

调查表
月报

房地产业中

选中的重点

监测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房地产业中

选中的重点

监测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月后４日前，
１月份月报
月 后 １２日
前，３月份月
报月后 ６日
前，５月份月
报月后 ７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１０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１２月份
月报月后 ６
日前网上填

报

月后 ６日前，１
月份月报月后

１４日前，３月份
月报月后 ７日
前，５月份月报
月后 ８日前，９
月份月报月后

１２日前，４月份
月报和１２月份
月报月后 ８日
前完成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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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表式

定报基层表

新建房屋销售价格调查表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表　　号：２ ０ ８ － １ ０ 表

０３项目名称：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０４项目编码：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０５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北京市 区（县） 街（镇） 村（居）委会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０６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２０１１年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序

号

位置

名称

单位

地理

位置

项目

所在地

地段

房屋

类别

名称

规划

住宅

面积

本月销售

面积

（平方米）

本月销售

金额

（万元）

样本房屋

地址

样本销售单价

（元／平方米）

上月 本月 上月 本月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１ ２ 庚 辛 ３ ４

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住宅

９０平方米
及以下

９０－１４４
平方米

１４４平方米
以上

写字楼

（办公楼）

商业及

服务业等

经营性用房

其他

甲 乙 丙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北京市户籍 套 Ａ１ — — —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 平方米 Ｂ１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外地人 套 Ａ２ — — —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 平方米 Ｂ２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港澳台人员 套 Ａ３ — — —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员 平方米 Ｂ３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外国人 套 Ａ４ — — —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平方米 Ｂ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房地产业中有新建房屋销售的全部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１月份月报当月２７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４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网上

—７—房地产价格统计报表制度



填报。

３．序号：同一项目中同样结构的房屋因户型、朝向等原因价格不同时应当分别填报，从１开始顺次编写项目序号。
４．房屋类别名称按《房地产价格调查新建房屋类别及代码》填写，普通住宅不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
５．规划住宅面积按《房地产价格调查规划住宅面积分类及代码》填写。
６．主要审核关系：
（１）规划住宅面积为９０平方米及以下的商品房本月销售面积合计＝９０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９０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员＋９０平方米
及以下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２）规划住宅面积为９０－１４４平方米的商品房本月销售面积合计＝９０－１４４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
９０－１４４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９０－１４４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员＋９０－１４４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３）规划住宅面积为１４４平方米以上的商品房本月销售面积合计＝１４４平方米以上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
１４４平方米以上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１４４平方米以上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员＋１４４平方米以上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４）写字楼（办公楼）本月销售面积合计＝写字楼（办公楼）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写字楼（办公楼）销售面积中售
给外地人＋写字楼（办公楼）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员＋写字楼（办公楼）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５）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本月销售面积合计＝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商业及服
务业等经营性用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员＋商业及服务业
等经营性用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６）其他本月销售面积合计＝其他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其他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其他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
台人员＋其他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８— 房地产价格统计报表制度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调查表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表　　号：２ ０ ８ － １ １ 表

０３项目名称：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０４项目编码：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０５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北京市 区（县） 街（镇） 村（居）委会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０６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２０１１年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序号
位置

名称

单位地理

位置

项目所在地

地段

规划住宅

面积

房屋类

别名称

本月销售

面积

（平方米）

本月销售

金额

（万元）

样本销售单价

（元／平方米）

上月 本月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１ ２ ３ 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房地产业中选中的有二手住宅交易活动的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１月份月报当月２７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４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网上
填报。

３．序号：同一项目中相同规划住宅面积不同房屋类别名称应当分别填报，从１开始顺次编写项目序号。
４．房屋类别名称按《房地产价格调查二手住宅类别及代码》填写，普通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
５．规划住宅面积按《房地产价格调查规划住宅面积分类及代码》填写。

—９—房地产价格统计报表制度



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价格调查表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表　　号：２ ０ ８ － １ ２ 表

０３项目名称：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０４项目编码：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０５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北京市 区（县） 街（镇） 村（居）委会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０６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２０１１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序号 位置名称
项目所在

地地段
房屋类别名称

上季

交易面积

（平方米）

上季

交易金额

（万元）

样本交易单价

（元／月／平方米）

上季 本季

甲 乙 丙 丁 １ ２ ３ 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房地产业中选中的有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活动的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季后２日前，三季度季报季后８日前，四季度季报季后４日前网上填报。
３．序号：同一项目中不同房屋结构应当分别填报，从１开始顺次编写项目序号。
４．房屋类别名称按《房地产价格调查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类别及代码》填写，住宅租赁中普通住宅不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廉
租房和限价商品住房，物业服务中普通住宅不包括经济适用房，包括限价商品住房。

—０１— 房地产价格统计报表制度



二手住宅交易情况调查表

表　　号：２ ０ ８ － １ ３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２０１１年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项目 代码

可供销售情况

套数（套） 面积（平方米）

本月
上年

同期
本月

上年

同期

销售情况

套数（套） 面积（平方米） 金额（万元）

本月
上年

同期
本月

上年

同期
本月

上年

同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合　计 ００１

一、按面积划分 —

６０ｍ２及以下 ００２
６０～９０ｍ２ ００３
９０～１２０ｍ２ ００４
１２０～１４０ｍ２ ００５
１４０ｍ２以上 ００６

二、按区县划分 —

东 城 区 ００７
西 城 区 ００８
朝 阳 区 ００９
丰 台 区 ０１０
石景山区 ０１１
海 淀 区 ０１２
门头沟区 ０１３
房 山 区 ０１４
通 州 区 ０１５
顺 义 区 ０１６
昌 平 区 ０１７
大 兴 区 ０１８
怀 柔 区 ０１９
平 谷 区 ０２０
密 云 县 ０２１
延 庆 县 ０２２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２３

三、按房屋权属分 —

二手商品住宅 ０２４
　其中：５年以上 ０２５
已购公房 ０２６
已购经济适用房 ０２７

四、按付款方式 —

全额付款 ０２８ — — — —

商业贷款 ０２９ — — — —

公积金贷款 ０３０ — — — —

其他 ０３１ — —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１１—房地产价格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房地产业中选中的重点监测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４日前，１月份月报月后１２日前，３月份月报月后６日前，５月份月报月后７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１０
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所有指标一律保留整数。
４．主要审核关系：
（１）合计（００１）＝６０ｍ２及以下（００２）＋６０～９０ｍ２（００３）＋９０～１２０ｍ２（００４）＋１２０～１４０ｍ２（００５）＋１４０ｍ２以上（００６）
（２）合计（００１）＝二手商品住宅（０２４）＋已购公房（０２６）＋已购经济适用房（０２７）
（３）合计（００１）＝全额付款（０２８）＋商业贷款（０２９）＋公积金贷款（０３０）＋其他（０３１）
（４）二手商品住宅（０２４）≥５年以上商品住宅（０２５）

—２１— 房地产价格统计报表制度



住宅租赁情况调查表

表　　号：２ ０ ８ － １ ４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２０１１年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项目 代码

可供出租情况

套数（套） 面积 （平方米）

本月
上年

同期
本月

上年

同期

租赁成交情况

套数（套） 面积（平方米） 金额（万元）

本月
上年

同期
本月

上年

同期
本月

上年

同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合　计 ００１

一、按居室划分 —

一居室 ００２
二居室 ００３
三居室 ００４
其　他 ００５

二、按房屋结构划分 —

普通住宅 ００６
别墅、高档公寓 ００７
其他住宅 ００８

三、按区县划分 —

东 城 区 ００９
西 城 区 ０１０
朝 阳 区 ０１１
丰 台 区 ０１２
石景山区 ０１３
海 淀 区 ０１４
门头沟区 ０１５
房 山 区 ０１６
通 州 区 ０１７
顺 义 区 ０１８
昌 平 区 ０１９
大 兴 区 ０２０
怀 柔 区 ０２１
平 谷 区 ０２２
密 云 县 ０２３
延 庆 县 ０２４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２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房地产业中选中的重点监测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４日前，１月份月报月后１２日前，３月份月报月后６日前，５月份月报月后７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１０
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所有指标一律保留整数。
４．本表普通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和限价商品住房。
５．主要审核关系：
（１）合计（００１）＝一居室（００２）＋二居室（００３）＋三居室（００４）＋其他（００５）
（２）合计（００１）＝普通住宅（００６）＋别墅、高档公寓（００７）＋其他住宅（００８）

—３１—房地产价格统计报表制度



五、附　录

（一）指标解释

１．通用指标
组织机构代码（０１）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１１７１４－１９９７），由

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等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

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具体填写规定如下：

组织机构代码填写规定　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均由８位无属性的数字（或规定字母）和

１位校验码组成。在填写时，要按照质量监督检验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代码填

写。已经领取了组织机构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使用组织机构代码，不得使用临时代码。尚未领

到组织机构代码或不属于组织机构代码赋码范围的单位，一律由各级统计机构从临时码段中赋予代码。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本部的，如果没有组织机构代码，使用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的前８位，第９位校

验码填“Ｂ”。

临时代码使用规定　严格按《北京市统计调查单位临时码管理办法》执行，尚未领取法定代码的单位应及

时到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补领。本次调查以前不属于法定代码赋码范围，已被赋予临时码的单位，依然沿用原临

时码，新增需赋临时码的单位从临时码段赋予。各级统计机构要严格控制临时代码的发放，做到发放代码的不

重不漏。

单位详细名称（０２）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

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

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

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０３）　指所选调查单位（企业）的调查项目的详细名称。同一个项目有多个名称的按照工商部门

登记的名称填写。

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０５）　行政区划代码指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代码，统一按《北京市行政

区划代码》目录填写。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代码共有１２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段为６位数字，表示

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为３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三段为３位数字，表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

会。第二段３位代码中的第一位数字为类别标识，以“０”表示街道，“１”表示镇，“２和３”表示乡，“４和５”表示政

企合一的单位；第二、三位数字为该代码段中各行政区划的顺序号。具体编码方法如下：（１）街道的代码从００１

－０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２）镇的代码从１００－１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３）乡的代码从２００－３９９由小到大顺序

编写；（４）政企合一单位的代码从４００－５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第三段的３位代码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

的代码，用３位顺序码表示。具体编码方法如下：（１）社区居委会的代码从００１－１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２）村

民委员会的代码从２００－３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行政区划编码中的地址名称应采用民政部门认可的正式名

称。

序号　指被调查单位同一项目中相同规划面积因房屋结构、户型、朝向等原因价格不同时应分别填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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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开始顺次编写项目序号。

单位地理位置　指按二、三、四、五、六环路范围已形成的路线范围，填写本单位所处位置，１二环以内，２二

环至三环以内，３三环至四环以内，４四环至五环以内，５五环至六环以内，６六环以外。

项目所在地地段　北京市居住用途基准地价级别范围：

一级：

西单北大街－西四南大街－西四北大街－地安门西大街－地安门东大街－张自忠路－东四北大街－东四

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西大街－前门东大街－前门西大街－宣武门东大街－宣武门内

大街－西单北大街；所围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二级：

广安门内大街－广安门北滨河路－西二环护城河引水渠－三里河路－西直门外大街－北二环路－东直门

北大街－东直门外斜街－东三环北路－东三环中路－通惠河－广渠门北滨河路－广渠门内大街－珠市口东大

街－珠市口西大街－骡马市大街－广安门内大街；所围地区除一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三级：

劲松路－广渠门南滨河路－方庄路－群星路－蒲黄榆路－永定门东滨河路－永定门西滨河路－右安门东

滨河路－右安门西滨河路－丽泽路－莲花河－西三环中路－太平东路－万寿路－永定河引水渠－西翠路－八

里庄路－蓝靛厂路－蓝靛厂北路－北四环西路－万泉河路－圆明园路－清华西路－中关村北大街－成府路－

志新路－八达岭高速路－北四环中路－北辰东路－大屯路－北苑路－北四环东路－惠新西街－樱花园西街－

北三环东路－西坝河－霄云里南街延长线至亮马桥路－枣营路－朝阳公园西路－农展馆南路－甜水园西街－

金台路－西大望路－建国路－金台西路南延长线－京秦铁路－东三环中路－东三环南路－劲松路；所围地区除

一、二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四级：

（１）西四环中路－北太平路－永定路及其北延长线－杏石口路－旱河路－闵庄路－西五环北路－香山路

－北五环西路－中关村北大街－林业大学北路西延长线－双清路－清华东路－大屯路－北小河－小营路北延

长线－小营北路－关庄路－北四环东路－东四环北路－东四环中路－朝阳路－十里堡路南侧延长线－通惠河

－西大望路－松榆南路－武圣路南延长线－周庄路－南三环东路－南三环中路－南三环西路－菜户营南路－

莲花河－凉水河西延线－西三环南路－西三环中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河－西四环中路；所围地区除一至三级

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２）望京地区（望京西路－湖光北街－宏泰西街－宏泰东街）。

（３）酒仙桥地区。

五级：

（１）北五环中路－北五环东路－东五环北路－东五环中路－京秦铁路－东四环中路－东四环南路－南四

环东路－南四环中路－南四环西路－西四环南路－丰台西路－程庄路－小屯路－吴家村路－八宝山南路－鲁

谷路西段－西五环中路－香山南路－香山脚下－东马连洼北路－上地三街－小营西路－北五环中路；所围地区

除一至四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２）清河居住小区。

（３）上地高科技园区、国家级软件园区。

（４）北苑居住小区。

六级：

（１）朝阳、海淀、石景山区除一至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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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丰台区永定河以东除一至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

（３）通州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

（４）大兴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及西红门镇、亦庄镇、旧宫镇的城镇规划区。

（５）昌平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及龙城花园、回南路、太平庄以南地区。

（６）顺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及天竺地区、后沙峪镇的城镇规划区。

七级：

（１）丰台区永定河以西地区。

（２）昌平、顺义、通州、大兴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除六级地价区外的地区。

八级：

（１）房山、门头沟、怀柔、平谷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

（２）密云、延庆县县城建成区。

（３）规划市区外除五至七级地价区外的市级开发区和主要建制镇。

九级：

市域范围内，除一至八级地价区外的平原地区。

十级：

市域范围内，除一至九级地价区外的其他地区。

房屋类别名称　按房屋用途进行划分。

规划住宅面积　包括９０平方米及以下、９０－１４４平方米和１４４平方米以上三类。

样本房屋地址　指所选调查样本的详细门牌号。上月样本房屋地址指上月样本房屋销售单价所对应的房

屋的楼栋、单元和门牌号，本月样本房屋地址指本月调查样本的楼栋、单元和门牌号。

２．价格指数

《新建房屋销售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０表）

　　房地产　指房产与地产的总称，指国家、集体及个人所拥有的房屋和土地。就我国目前房地产业的业务范

围而言，它包括归国家所有的城镇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用地（城市地产），附着在其上的城镇生产、生活用建筑和辅

助设施（城市房产）及对这些建筑、辅助设施的管理等。农村生产用地、用房及宅基地等不属城市房地产业的业

务范围。国家有偿征用农村土地用于城镇建设时，只有所有权转让过程结束后，才纳入城市房地产业的经营范

围。小产权房屋不属于本制度统计范围。

新建房屋销售价格　指进入房屋市场进行交易的房屋，第一次进行产权登记时的实际交易价格（合同价

格）。其价格由成本、税金、利润、代收费用等组成，它受地段、层次、朝向、质量、材料差价等因素的影响。该指标

取自《商品房屋买卖合同》。

新建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指反映新建房屋销售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项目编码（０４）　代码１２位，前９位为组织机构代码，后３位为项目顺序码。

新建房屋位置名称　指项目所在的位置和项目名称。填写格式为：“项目位置”＋“项目名称”。例如：青年

路１１５号国美第一城。

新建房屋本月销售面积　指该填报项目报告期的调查样本所属规划住宅面积出售房屋的合同总面积（即

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建筑面积和期房销售建筑面积两部分组成。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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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期房销售中均不包括拆迁还建、统建代建、公共配套建筑、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用及周转房等不可销售的房

屋，也不包括销售的拆迁还迁商品房。按身份证将购买人群划分为北京市户籍、外地人、港澳台人及外国人四部

分。若合同中为使用面积，按建筑面积＝使用面积×１３３换算（该指标取自本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新建房屋本月销售金额　指该填报项目在报告期中调查样本所属规划住宅面积出售商品房屋的合同总价

款（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合同总价）。该指标与新建住宅本月销售面积同口径，由现房销售

额和期房销售额两部分组成（该指标取自本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新建房屋样本销售单价　指所选调查样本的销售价格。填报时要按报表中要求的计量单位填写（精确到

小数点后两位数，具体处理办法详见附录的“（二）若干问题处理办法）”。

上月　指报告期的上个月与本月样本同质可比房屋的销售价格。

本月　指报告期内销售房屋中调查样本的合同销售单价。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　指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北京市户籍个人或机构的合

同房屋建筑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面积和期房销售面积两部分

组成。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北京市户籍　指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北京市户籍个人或机构的

商品房屋合同中总的成套住宅数量。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外地人　指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外地个人或机构的商品房屋合

同中总的成套住宅数量。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　指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外地个人或机构的合同房屋建筑

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面积和期房销售面积两部分组成。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港澳台人　指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港澳台个人或机构的商品房

屋合同中总的成套住宅数量。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　指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港澳台个人或机构的合同房屋

建筑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面积和期房销售面积两部分组成。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外国人　指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外国个人或机构的商品房屋合

同中总的成套住宅数量。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指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外国个人或机构的合同房屋建筑

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面积和期房销售面积两部分组成。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１表）

项目编码（０４）　代码１２位，前９位为组织机构代码，后３位按市局、总队反馈的区域代码填报。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指进入房屋市场进行交易，第二次及以上进行产权登记的实际交易价格。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　指反映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二手住宅位置名称　指所选调查区域的区域名称。

二手住宅本月销售面积　指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该区域在报告期当月房

地产经纪机构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总面积，包括二手商品住宅、再上市经济适用房及允许

上市交易的已售公房等，该指标取自报告期当月签订的二手住宅交易合同中的面积数，若合同中为使用面积，按

建筑面积＝使用面积×１３３换算。该指标仅为按照正常市场价格销售的面积，不包括遗嘱过户等非正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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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过户面积。

二手住宅本月销售金额　指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该区域在报告期的当月

房地产经纪机构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的实际总价款（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

定的实际合同总价）。该指标与二手住宅本月销售面积同口径。

二手住宅样本销售单价　指所选调查样本的交易价格。具体处理办法详见附录的“（二）若干问题处理办

法”。

上月　指报告期内与本月样本同质可比房屋的销售价格。具体处理办法详见附录的“（二）若干问题处理

办法”。

本月　指报告期内销售房屋中的调查样本的合同交易单价。具体处理办法详见附录的“（二）若干问题处

理办法”。

《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２表）

项目编码（０４）　代码１２位，前９位为组织机构代码，后３位为项目顺序码。

房屋租赁价格　指房屋的所有人出租房屋的实际成交价格。在此种交易形式中，房屋所有权不变，承租者

支付房租，获得一定时期内的房屋使用权；出租者放弃或出让一定时期内的房屋使用权。

物业服务价格　指受物业所有人的委托，依据物业服务委托合同，对物业的房屋建筑及其设备，市政公用设

施、绿化、卫生、交通、治安和环境容貌等管理项目进行维护、修缮和整治，并向物业所有人和使用人提供综合性

有偿服务的价格。

房屋租赁价格指数　指反映房屋租赁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物业服务价格指数　指反映物业服务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上季交易面积

租赁面积指在报告期的上个季度，房地产开发单位或经纪机构承接的对外出租的房屋中，房地产开发商或

房地产经纪机构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属的房屋租赁合同中调查样本所在房屋类型的全部建筑面积。该指标

取自上季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中的面积数，若合同中为使用面积，按建筑面积＝使用面积×１３３换算。

物业服务面积指在报告期的上个季度，物业服务企业所收取的调查样本所对应房屋类型的全部房屋建筑

面积。该指标取自上季交纳物业费用的业主所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中的面积数，若合同中为使用面积，按建筑

面积＝使用面积×１３３换算。

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上季交易金额

租赁金额指在报告期的上个季度内，房地产开发单位或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出租房屋业务中，房地产经

纪机构或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总金额。该指标与房屋租赁面积同口径。

物业服务金额指报告期的上个季度内，物业服务企业为了维持正常运营而收取的各种物业服务费用。包

括：业主缴纳的各种物业服务费用；靠上级主管部门定期拨款维持运营的物业服务企业收到的上级主管部门的

拨款。

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样本交易单价　指所选调查样本的交易价格。具体处理办法详见附录的“（二）若干

问题处理办法）”。

上季　房屋租赁指报告期的上个季度租赁房屋中的调查样本的合同交易单价。物业服务指报告期的上个

季度在管房屋中的调查样本的合同交易单价。具体处理办法详见附录的“（二）若干问题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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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　指报告期内与上期样本同质可比房屋的交易价格。具体处理办法详见附录的“（二）若干问题处理

办法）”。

３住宅二、三级市场交易情况

《二手住宅交易情况调查表》（２０８－１３表）

　　可供销售二手住宅套数　指报告期内，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可用于销售的

住宅套数。

可供销售二手住宅面积　指报告期内，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可用于销售的

住宅建筑面积。

二手住宅销售套数　指报告期内，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房地产经纪机构与

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住宅买卖合同总套数。

二手住宅销售面积　指报告期内，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房地产经纪机构与

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住宅买卖合同总面积。

二手住宅销售金额　指房地产经纪机构与购房者（单位）以实际交易价格正式签署的住宅买卖合同总金

额。

６０ｍ２及以下（００２）　指在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单套住宅套型建筑面积不超

过６０平方米（含６０平方米）的住房。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

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

６０－９０ｍ２（００３）　指在房地产经纪所机构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单套住宅套型建筑面积大于６０

平方米小于９０平方米（含９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若销

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

９０－１２０ｍ２（００４）　指在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单套住宅套型建筑面积大于

９０平方米小于１２０平方米（含１２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

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

１２０－１４０ｍ２（００５）　指在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单套住宅套型建筑面积大于

１２０平方米小于１４０平方米（含１４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

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

１４０ｍ２以上（００６）　指在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单套住宅套型建筑面积大于

１４０平方米（不含１４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若销售合同

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

全额付款（０２８）　指在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购房者一次性支付购房款的方

式。

商业贷款（０２９）　指在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购房者从商业银行贷款支付房

款的方式。

公积金贷款（０３０）　指在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住宅业务中，购房者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

房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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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租赁情况调查表》（２０８－１４表）

可供出租住宅套数　指报告期内，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房屋租赁业务中，可用于出租的住宅套数。

可供出租住宅面积　指报告期内，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房屋租赁业务中，可用于出租的住宅建筑面积。

住宅租赁成交套数　指报告期内，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房屋租赁业务中，房地产经纪机构与承租方正

式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总套数。

住宅租赁成交面积　指报告期内，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房屋租赁业务中，房地产经纪机构与承租方正

式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总面积。

住宅租赁成交金额　指报告期内，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承接的房屋租赁业务中，房地产经纪机构与承租方正

式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总金额。

普通住宅（００６）　指专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中小套型、中低价

位的房屋，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限价商品住房等政策性住房。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住房原则上应同时满

足以下三条件：居住小区建筑容积率在１０以上，单套建筑面积在１４０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

地上住房平均交易价格１２倍以下。

别墅、高档公寓（００７）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明显高于一般商品房住宅。别墅一般指地处郊区，独立成

栋的商品房住宅，高档公寓一般指地处市内高档社区，高层或多层的商品房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

目用途填报）。

其他住宅（００８）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不满足普通住宅标准又不满足别墅、高档公寓建筑标准建造的商

品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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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干问题处理办法

权数确定方法

权数指某类房屋面积（销售面积、租赁面积和物业服务面积）占全部房屋总面积（销售面积、租赁面积和物

业服务面积）的比重，通常以千分之多少表示。例如，在新建房屋销售价格调查表中，新建住宅和新建非住宅销

售面积分别占新建房销售面积的３００‰和７００‰，那么新建住宅和新建非住宅的权数分别为３００和７００。

《新建房屋销售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０表）填报中注意的问题

１基期价格推算原则

（１）按企业定价增减数值或幅度推算。

（２）用相同品质的其他样本的数据替代。

（３）用同类房屋、同级地段（同级地段内繁华位置接近）、同样结构的非本座建筑物的基期平均销售价格替

代。

（４）根据同类房屋、同级地段、同样结构的销售价格的变动幅度，推算基期价格。其计算公式为：

Ｐｔ－１ ＝Ｐｔ×（Ｒ＋１）

其中：Ｐｔ为报告期价格，Ｐｔ－１为上期价格，Ｒ为同类房屋、同级地段、同样结构房屋基期价格的变动幅度。

（５）无同一地段和类型房屋可以参照的，按当地其他类型房屋销售价格涨跌幅度推算。

（６）可通过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土地管理局和房管部门的有关专家进行科学评估测算。

２本月销售面积

（１）本月销售面积为调查样本所属规划住宅面积类型房屋的销售面积。如果本月销售本月退房，则按扣除

退房后的面积统计。如果以前各月销售本月有退房，则不扣除退房面积。例如：２０１１年８月Ａ项目２０层，销售

９０平方米以下普通住宅９００平方米，８月退房３００平方米为５月份销售房屋，则８月报表中本月销售面积为９００

平方米。

（２）该项目的各类型房屋的本月销售面积合计应等于该项目的本月所销售面积合计数。例如：２０１１年８月

Ａ项目销售普通住宅和公寓共１０００平方米，其中９０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宅销售３００平方米，９０－１４４平方米公

寓５００平方米，１４４平方米以上公寓２００平方米，８月份报表如下：

房屋类别名称 规划住宅面积 本月销售面积

普通住宅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 ３００

别墅、高档公寓 ９０－１４４平方米 ５００

别墅、高档公寓 １４４平方米以上 ２００

　　（３）本月销售面积包括本月销售和以前销售本月签订合同的房屋。例如：２０１１年８月Ａ项目２０层，销售９０

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宅９００平方米并当月签订合同；５月份交纳定金８月份签订合同３００平方米，则８月报表中

本月销售面积为１２００平方米。

３本月销售金额

本月销售金额以人民币为标准进行统计，如果存在以外币进行结算的项目，则需要将其换算为人民币进行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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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合同中注明当日汇率，则按照合同中的汇率填报，例如：２０１１年８月Ａ项目销售５００平方米，其中，２００平

方米按照１３０００元／平方米出售给中国人，３００平方米按照１８５７美元／平方米出售给外国人，合同签订日期的当

日人民银行基准汇率为１：７，则本期销售金额为１３０００×２００＋１８５７×３００×７＝６４９９７００元。

若合同中没有注明当日汇率则按照报告期最后一天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金额进行上报。例如：２０１１年８

月Ａ项目销售５００平方米，其中，２００平方米按照１３０００元／平方米出售给中国人，３００平方米按照１８５７美元／平

方米出售给外国人，合同中未注明当日汇率，８月３１日人民银行基准汇率为１：６８，签订日期的当日汇率为７０，

则本期销售金额为１３０００×２００＋１８５７×３００×６８＝６３８８２８０元。

４样本销售单价

（１）样本销售单价为选取样本的实际成交价格，即合同销售单价，等于合同中的销售金额÷合同中的销售

面积，该数据可能与合同中标注的销售单价不同。例如：选取样本合同中的销售面积为１４７５平方米，销售金额

合计１４４９９００元，销售单价为９８３０元／平方米，按照销售金额÷销售面积计算出的平均单价为９８２９８元／平方

米，则样本销售单价为９８２９８元／平方米。

（２）样本销售单价需按人民币进行统计，若合同以外币签订，则需要将其换算成人民币。先将销售金额换

算为人民币，再除以合同中的建筑面积（如果为使用面积则需换算成建筑面积），计算出样本销售单价，如果合同

中注明当日汇率，则按合同中的汇率填写，如果合同中没有注明，则按照期末最后一天的人民银行基准汇率进行

换算，本期样本销售单价按照本月人民银行基准汇率进行换算。

５本月样本的选择

（１）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某一项目的价格变动情况，原则上选取正常销售的房屋作为调查样本。例如：８月

份Ａ项目销售２２０套，其中经济适用房销售９０套，５０００元／平方米，普通住宅销售５０套，２万元／平方米，高档公

寓销售３０套，４万元／平方米，其他住宅销售５０套，３万元／平方米。其中５０套为单位内部认购，另外１７０套为正

常对外销售，则从１７０套中正常销售的房屋中抽选调查样本。５０套非正常销售房屋不需单独上报。

按照房屋类别和规划建筑面积将正常销售的房屋进行分类。

２０１１年８月

房屋类别代码 房屋类别名称 规划住宅面积 本月销售面积 本月销售金额

２１１０ 保障性住房 — ９０套７７００平方米 ３８５０

２１２１ 普通住宅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 ３０套２４００平方米 ４０００

２１２１ 普通住宅 ９０－１４４平方米 ２０套２２００平方米 ２０００

２１２２ 别墅、高档公寓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 １０套８００平方米 ２４００

２１２２ 别墅、高档公寓 ９０－１４４平方米 ２０套２８００平方米 ８４００

２１２３ 其他住宅 ９０－１４４平方米 ２０套２６００平方米 ６５００

２１２３ 其他住宅 １４４平方米以上 ３０套５０００平方米 １２５００

　　保障性住房不填写规划住宅面积；该项目２０１１年８月Ｘ２０２表中当月住宅销售面积为２６１１００平方米，销售

金额为３９６５０万元。

（２）每个类型分别从销售量较大（楼层、套型、朝向等）的房屋中抽选样本。例如：８月份９０平方米及以下普

通住宅３０套中，其中二层、五层各５套，三层２０套，则从三层的２０套房屋中选择接近均价（２０套房屋均价）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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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作为样本。

（３）样本的选择应接近２５日，如距离２５日前后相同日期均有可选样本，则选择２５日后房屋作为样本。例

如：２０套房屋中，２３日销售３０１，２７日销售３０２，两套房屋均与２０套房屋均价一致，则选择３０２作为样本。

（４）若同一房屋类别中，同一规划住宅面积的销售单价相差较大，则应分别报送。如：某９０平方米以下普通

住宅中，１－３单元未进行装修，销售定价为１００００元／平方米，４－５单元为精装修房屋，销售定价为１５０００元／平

方米，８月份１－３单元销售１５００万元，４－５单元销售２５００万元，假设该项目８月价格没有发生变动，则８月报

表如下。

本月销售金额 房屋类别名称 规划住宅面积
样本销售单价

上月 本月

１５００ 普通住宅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普通住宅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如果本月全部为非正常销售，则仍需上报报表。本月样本选择接近平均价的一套房屋，企业根据本项目

正常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对上月样本销售单价进行评估。

６上月样本的选择

（１）选择上月样本房屋时要遵循同质可比原则。

（２）上月有完全同质可比房屋，按照上月样本的实际销售价格填报，即合同金额÷合同面积。

（３）上月样本采价日期应接近２５日，距离２５日时间相同的前后两日均有同质可比房屋时，选择２５日后的

房屋作为样本，原则上同一个房屋类型上月、本月同质可比的样本房屋销售日期应大于２５天，小于３０天。

（４）上月同质可比房屋中部分价格发生变动，则应将价格变动情况体现在本月报表中。

（５）上月有基本同质可比房屋，但存在楼层、户型不同等因素，则剔出不可比因素。

本月价格没有发生变动。例如：８月某项目价格没有发生变化，９０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宅销售５０００万元，

从中抽选样本１－５０３，样本销售单价为１５０００元／平方米；７月份销售基本同质可比房屋１－６０３，１５３００元／平方

米，该项目定价时规定随着层数的提高，销售单价每平方米增加３００元，则上月样本销售单价为１５３００－３００＝

１５０００元／平方米。

本月价格发生变动。例如：８月某项目价格上涨５００元／平方米，９０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宅销售５０００万元，

从中抽选样本１－５０３，样本销售单价为１５８００元／平方米；７月销售基本同质可比房屋１－６０３，１５６００元／平方米，

该项目定价时规定随着层数的提高，销售单价每平方米增加３００元，则上月样本销售单价为１５６００－３００＝１５３００

元／平方米。

（６）上月没有同质可比房屋，则需要对本月样本在上月的销售价格进行评估，此时的上月样本房屋地址与

本月样本房屋地址一致。

（７）打折促销的处理。

存在同质可比或基本同质可比房屋时，按照同质可比房屋的实际销售价格填写，存在不同质可比房屋或上

月没有销售，则按以下情况分别考虑。

上月促销，本月取消折扣，按照定价进行销售时，本月样本销售单价等于合同价，上月样本销售单价等于定

价×折扣率。例如：某项目９月份９０平方米及以下高档公寓销售单价为１５０００元／平方米，本月样本销售单价

为１５０００元／平方米，８月份促销打９９折，９月取消优惠，则上月样本销售单价为１５０００×０９９＝１４８５０元／平方米。

上月促销，按照普遍优惠（即统一优惠率）进行销售的同时仍有折扣，本月样本销售单价等于合同价（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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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优惠率），上月样本销售单价等于定价×优惠率×折扣率。例如：某项目８月份开盘，商业贷款９９折，开盘

当月９７折优惠，９月份９０平方米以下高档公寓样本定价１５０００元／平方米，实际成交价款为定价基础上９９折

（商业贷款），则本月样本销售单价＝１５０００×０９９＝１４８５０元／平方米，上月样本销售单价＝１５０００×０９９×０９８＝

１４５５３元／平方米。

（８）两月样本销售单价的填报，应剔除付款方式不一致造成的销售价格变动。

例如：某项目９０平方米以下高档公寓，一次性付款９８折，商业贷款９９折，住房公积金贷款无折扣，８月份选

取样本为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月样本销售单价１５０００元／平方米，上月选取样本为全款支付，上月样本合同价

１４７００元／平方米，上月样本销售单价应为１４７００÷０９８＝１５０００元／平方米。

（９）销售人员拥有底价。

公司没有对该项目进行调价，则按实际销售价格填报。例如：某项目最低卖１３０００元／平方米，销售单价为

２００００元／平方米，９月成交样本销售单价为１５０００元／平方米，９月该项目价格没有发生变动，但由于购买人员的

砍价水平不一致，８月份同质可比房屋实际销售单价为１６０００元／平方米，则上月样本销售单价为１６０００元／平方

米。

７分期开盘的老项目，本月新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处理办法

本月样本选择：从本月新开盘项目中选择。

上月样本销售单价：如果上月有同质可比房屋销售，则为调查样本在上个月销售价格，若上月没有同比可比

房屋销售，则上月样本销售单价＝本月样本销售单价－（本月价格－ｎ月前上次销售中同质可比房屋的价格）／ｎ

本月样本房屋地址：本月销售的调查样本的房屋地址。

上月样本房屋地址：上月销售中与本月样本同质可比房屋的地址。

假设某项目一期６月份销售完成，９月份该项目二期开盘，当月销售３５０００平方米，合同价款为７００００万元，

本月Ａ样本销售价格为１９０００元／平方米，６月份与Ａ同质可比样本Ｂ的合同价格为１３０００元／平方米。

本月样本地址：Ａ

上月样本地址：Ｂ

本月销售面积：３５０００平方米

本月销售金额：７００００万元

本月样本销售单价：Ａ合同的价格＝１９０００元／平方米

上月样本销售单价：１９０００－（１９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３＝１７０００元／平方米

８在售项目，销售间隔一个月以上的销售价格填报方法

参考上述分期开盘的老项目，上月没有销售，本月新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处理办法。

９纯新开盘项目的处理办法

本月样本销售单价：调查样本的合同销售价格。

上月样本销售单价：调查样本在上个月的评估价格，参考周边项目价格变化幅度填报。

本月样本房屋地址：本月销售的调查样本的房屋地址。

上月样本房屋地址：与本月样本房屋地址一致。

假设９月份新开盘Ａ项目，当月销售３５０００平方米，合同价款为７００００万元，样本Ａ销售价格为１９０００元／

平方米，周边与Ａ同质可比项目价格上涨５％。

本月样本地址：Ａ

上月样本地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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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销售面积：３５０００平方米

本月销售金额：７００００万元

本月样本销售单价：Ａ合同的价格＝１９０００元／平方米

上月样本销售单价：１９０００÷１０５％＝１８０９５元／平方米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１表）填报中注意的问题：

１．基期价格推算原则同《新建房屋销售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０表）

２项目编码

调查单位根据市局、总队反馈的二手房屋区域划分进行分类。例如：某房地产经纪机构在全市朝阳区、海淀

区和丰台区均有门店分布，按照公司内部区域划分，朝阳区分望京地区、劲松地区、朝外地区、三里屯地区，丰台

区分石榴园地区、大红门地区，海淀区分知春里地区、万寿寺地区，则项目编码分别按照市局区域反馈代码依次

填写。

３本月销售面积

（１）按照区域划分的项目中，相同规划住宅面积中相同房屋类别名称报告期内销售面积合计。例如：望京

地区８月份二手住宅销售４８００平方米，其中，９０平方米及以下销售１５００平方米，１４４平方米以上销售３３００平方

米，本月销售单价没变，则８月报表填报如下

本月销售面积 规划住宅面积
样本销售单价

上月 本月

１５００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 ９７００ ９７００

３３００ １４４平方米以上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２）实际签订合同数，不包括遗嘱过户等非正常价格交易面积。例如：望京地区８月份二手住宅成交４８００

平方米，其中，正常销售３３００平方米，遗嘱过户１５００平方米，则８月报表中本月销售面积为３３００平方米。

４样本销售单价

（１）客观的反映实际情况，剔除税费的影响。实际成交过程中，有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不能将相关税费剔除，

会出现因承担税费买卖方不同造成价格变动不一致。例如：上月和本月样本销售单价均为１００００元／平方米，销

售面积均为１２０平方米，但上月所选样本为买方承担税费１０万元，本月样本为卖方承担税费１０万元，实际销售

价格出现下降，如果完全按照合同价格填报，则不能反映出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因此，房地产经纪机构需剔除税

费影响，真实反映价格变动情况，而不完全按合同价格填报，即本月报表中本月样本销售单价为１００００元／平方

米，上月样本销售单价为（１２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９１６６７元／平方米。

（２）做到同质可比。上月样本销售单价与本月样本销售单价所对应的样本应尽可能的做到同质可比，即本

月样本为精装修的普通住宅，上月也应为精装修的普通住宅，或装修标准应比较接近；如本月样本为六层不带电

梯的普通住宅，上月也应为同样结构标准的房屋。如果找不到同质可比房屋则按照所选区域的销售平均价格填

报。

（３）如果较难选取出同质可比房屋，则可按两个报告期该调查区域的销售均价代替。例如：望京地区８月

份二手住宅成交６８００平方米，其中，９０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宅１５００平方米，成交金额１５００万元，９０平方米及以

下高档公寓销售２０００平方米，成交金额４０００万元，１４４平方米以上普通住宅成交３３００平方米，成交金额４９５０万

元，９月份，二手住宅成交３４００平方米，其中，９０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宅１０００平方米，成交金额１１００万元，９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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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及以下高档公寓１１００平方米，成交金额２３１０万元，１４４平方米以上普通住宅成交１３００平方米，成交金额

１９５０万元，则９月报表填报如下：

本月销售面积 规划住宅面积 房屋类别名称
样本销售单价

上月 本月

１０００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 普通住宅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 别墅、高档公寓 ２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４４平方米以上 普通住宅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２表）填报中注意的问题：

１报告期价格推算原则

（１）按企业定价增减数值或幅度推算。

（２）用相同品质的其他样本的数据替代。

（３）用同类房屋、同级地段（同级地段内繁华位置接近）、同样结构的非本座建筑物的报告期平均租赁（物业

服务）价格替代。

（４）根据同类房屋、同级地段、同样结构的租赁（物业服务）价格的变动幅度，推算基期价格。其计算公式

为：

Ｐｔ＝Ｐｔ－１×（Ｒ＋１）

其中：Ｐｔ为报告期价格，Ｐｔ－１为上期价格，Ｒ为同类房屋、同级地段、同样结构房屋报告期价格的变动幅度。

（５）无同一地段和类型房屋可以参照的，按当地其他类型房屋租赁（物业服务）价格涨跌幅度推算。

（６）可通过房地产开发商、土地管理局和房管部门的有关专家进行科学评估测算。

２项目编码

调查单位根据市局、总队反馈的租赁房屋区域划分进行分类。例如：某房地产经纪机构在全市朝阳区、海淀

区和丰台区均有门店分布，按照公司内部区域划分，朝阳区分望京地区、劲松地区、朝外地区、三里屯地区，丰台

区分石榴园地区、大红门地区，海淀区分知春里地区、万寿寺地区，则项目编码分别按照市局区域反馈代码依次

填写。

３房屋租赁调查中上季交易面积和上季交易金额

（１）上季交易面积为签订合同的面积，不应包括共用面积。例如：某普通住宅建筑面积１０００万平方米，其

中，可对外出租面积为７００万平方米，上年四季度已全部对外出租，剩余３００万平方米为大厅、休息间等共用设

施，则上季面积为７００万平方米。

（２）上季交易面积、上季交易金额是上个季度的各月累计数。例如：某普通住宅２月建成，３月对外出租，签

订合同均为一年，且交易单价不变，４月出租３００平方米，５月出租２００平方米，６月出租７００平方米，则三季度报

表中上季交易面积＝３００＋２００＋７００＝１２００平方米。

（３）上季交易面积、上季交易金额是报告期的上个季度内新签订合同的面积和金额合计数。如某普通住宅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建成，２０１１年１季度对外出租３００平方米，合同期限为一年，二季度新发生出租４００平方米，三季度

报表中上季交易面积为４００平方米。

４房屋租赁调查中样本交易单价

（１）３个月的平均数。例如：二季度中４月份出租２００平方米，单价２５元／月／平方米；以后月租金每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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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１０元，则二季度样本交易单价＝（２５＋３５＋４５）÷３＝３５元／月／平方米。

（２）连续签订合同若干年，分期付款，每期付款金额不一样，样本交易单价应平均分摊。例如：某普通住宅

对外出租，调查样本租赁面积５０平方米，合同期为３年，共６万元，第一年３万元，第二年２万元，第三年１万远，

则样本交易单价＝６００００÷３÷１２÷５０＝３３元／月／平方米。

（３）同一个公司中不同楼栋租赁费标准不一致时要分开填报。

（４）如果较难选取出同质可比房屋，则可按两个报告期该调查区域的交易均价代替。例如：望京地区４月

份普通住宅出租１１００平方米，成交金额４００００元／月，５月份普通住宅出租１２００平方米，成交金额５０４００元／月，６

月份普通住宅出租１５００平方米，成交金额６００００元／月，７月份普通住宅出租１０００平方米，成交金额４２０００元／平

方米，８月份普通住宅出租１４００平方米，成交金额６３０００元／平方米，９月份普通住宅出租１６００平方米，成交金额

６２４００元／平方米，则３季度报表填报如下：

上季交易面积 上季交易金额
样本交易单价

上季 本季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５００＝３８００
４００００＋５０４００＋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４００
１５０４００／３８００＝３９５８

（４２０００＋６３０００＋６２４００）／

（１６００＋１０００＋１４００）＝４１８５

　　５物业服务调查中上季交易面积

（１）上个季度内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住宅面积合计数。例如：某普通住宅建筑面积１００００平方米，物业服务

费３元／月／平方米，二季度缴费面积为３０００平方米，缴费期限为一年，三季度报表中上季面积为３０００平方米。

（２）同一物业服务公司的不同小区应分别报送。例如：某物业服务公司管理东城区的项目一和西城区的项

目二，物业服务费均为３元／月／平方米，２０１１年三季度项目一缴费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收到物业服务费１０８万

元，项目二缴费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收到物业服务费７２万元，则分两个项目进行报表填报。

６物业服务调查中上季交易金额

（１）上个季度内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各月累计数，该指标需与上季面积同口径。例如：某物业服务公司二

季度收到某项目物业服务费１８０万元，交纳物业服务面积为２５０００平方米，该项目物业服务费为３元／月／平方

米，则上季面积为２５０００平方米，上季金额为７５０００元，样本交易单价为３元／平方米。

（２）同一个物业公司中不同楼栋物业费标准不一致时要分开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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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分类目录

１．房地产价格调查新建房屋类别及代码

代码 名　称 说　明

２０００ 新建房
指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建造的建成后用于市场出售的房屋，包括新建住宅和

新建非住宅。

２１００ 　　新建住宅
指专供居住用的房屋，包括别墅、公寓、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包括职工单

身宿舍和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住宅楼中作为人防用、不住人的地下室、车

库等。住宅按性质分为保障性住房和新建商品住宅。

２１１０ 　　　保障性住房
指享受国家相关优惠政策、出售给城镇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新建住房，包括经

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等保障性、政策性住房。

２１２０ 　　　新建商品住宅
指新建的专供居住用的商品住宅。按房屋性质分为普通住宅、别墅、高档公寓

和其他住宅。

２１２１ 　　　　普通住宅

指专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中小套

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不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享受国家优惠

政策的住房原则上应同时满足以下三条件：居住小区建筑容积率在１０以上，
单套建筑面积在１４０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均
交易价格１２倍以下。

２１２２ 　　　　别墅、高档公寓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明显高于一般商品房住宅。别墅一般指地处郊区、独

立成栋的商品房住宅；高档公寓一般指地处市内高尚社区，高层或多层的商品

房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目用途填报。

２１２３ 　　　　其他住宅 指既不满足普通住宅标准又不满足别墅、高档公寓建筑标准建造的商品住宅。

２２００ 　　新建非住宅
指新建房屋中除住宅以外的其他类型房屋，包括写字楼（办公楼）、商业及服务

业等经营性用房和其他。

２２１０ 　　　写字楼（办公楼） 指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学校、医院等单位使用的各类办公用房。

２２２０ 　　　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
指商业、粮食、供销、饮食服务业等部门对外营业的用房，如度假村、饭店、商店、

门市部、粮店、书店、供销店、饮食店、菜店、加油站、日杂等房屋。

２２３０ 　　　其他
凡不属于上述各项用途的房屋建筑物，如中小学教学用房、托儿所、幼儿园、图

书馆、体育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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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房地产价格调查二手住宅类别及代码

代码 名　称 说　明

４１００ 二手住宅 指进入房屋市场进行交易，第二次及以上进行产权交易的房屋。

４１１０ 　普通住宅

指专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中小套

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享受国家优惠政

策的住房原则上应同时满足以下三条件：居住小区建筑容积率在１．０以上，单
套建筑面积在１４０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均交
易价格１．２倍以下。

４１２０ 　别墅、高档公寓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明显高于一般商品房住宅。别墅一般指地处郊区，独

立成栋的商品房住宅，高档公寓一般指地处市内高档社区，高层或多层的商品

房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目用途填报。

４１３０ 　其他住宅 指既不满足普通住宅标准又不满足别墅、高档公寓建筑标准建造的商品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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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房地产价格调查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类别及代码

代码 名　称 说　明

５０００ 住宅租赁

指专供居住用的房屋，包括别墅、公寓、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包括职工单

身宿舍和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住宅楼中作为人防用、不住人的地下室、车

库等。住宅按性质分为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和商品住宅。

５１００ 　经济适用住房

指根据地方经济适用房计划安排建设的具有政策性和社会保障性质的住宅，

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经济性指房屋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低于一般商

品住宅；适用性指适合城市低收入家庭购买使用。经济适用房用地一般采用

行政划拨或招标投标方式，免收土地出让金，对各种经批准的收费减半征收；

在销售价格上实行政府指导价，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价格；在建设方式上，经

济适用房有政府组织建设、政府委托建设等多种方式。

５２００ 　廉租房
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

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

５３００ 　商品住宅 商品住宅按性质分为普通住宅、别墅、高档公寓和其他住宅。

５３１０ 　　普通住宅

指专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中小套

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不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和限价商品住房。享受

国家优惠政策的住房原则上应同时满足以下三条件：居住小区建筑容积率在

１．０以上，单套建筑面积在１４０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
住房平均交易价格１．２倍以下。

５３２０ 　　别墅、高档公寓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明显高于一般商品房住宅。别墅一般指地处郊区，独

立成栋的商品房住宅，高档公寓一般指地处市内高档社区，高层或多层的商品

房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目用途填报。

５３３０ 　　其他住宅 指既不满足普通住宅标准又不满足别墅、高档公寓建筑标准建造的商品住宅。

６０００ 非住宅租赁
指新建房屋除住宅以外可用于出租的其他类型房屋，包括写字楼（办公楼）、商

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其他。

６１００ 　写字楼（办公楼） 指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学校、医院等单位使用的各类办公用房。

６２００ 　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
指商业、粮食、供销、饮食服务业等部门对外营业的用房，如度假村、饭店、商店、

门市部、粮店、书店、供销店、饮食店、菜店、加油站、日杂等房屋。

６３００ 　其他
凡不属于上述各项用途的房屋建筑物，如中小学教学用房、托儿所、幼儿园、图

书馆、体育馆等。

９０００ 住宅物业服务

指专供居住用的房屋，包括别墅、公寓、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包括职工单

身宿舍和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住宅楼中作为人防用、不住人的地下室、车

库等。住宅按性质分为经济适用住房和商品住宅。

９１００ 　经济适用住房

指根据地方经济适用房计划安排建设的具有政策性和社会保障性质的住宅，

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经济性指房屋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低于一般商

品住宅；适用性指适合城市低收入家庭购买使用。经济适用房用地一般采用

行政划拨或招标投标方式，免收土地出让金，对各种经批准的收费减半征收；

在销售价格上实行政府指导价，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价格；在建设方式上，经

济适用房有政府组织建设、政府委托建设等多种方式。

９２００ 　商品住宅 商品住宅按性质分为普通住宅、别墅、高档公寓和其他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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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代码 名　称 说　明

９２１０ 　　普通住宅

指专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中小套

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不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包括限价商品住房。享受国家

优惠政策的住房原则上应同时满足以下三条件：居住小区建筑容积率在１．０
以上，单套建筑面积在１４０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房
平均交易价格１．２倍以下。

９２２０ 　　别墅、高档公寓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明显高于一般商品房住宅。别墅一般指地处郊区，独

立成栋的商品房住宅，高档公寓一般指地处市内高档社区，高层或多层的商品

房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目用途填报。

９２３０ 　　其他住宅 指既不满足普通住宅标准又不满足别墅、高档公寓建筑标准建造的商品住宅。

９３００ 非住宅物业服务
指新建房屋除住宅以外的其他类型房屋，包括写字楼（办公楼）、商业及服务业

等经营性用房和其他。

９３１０ 　写字楼（办公楼） 指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学校、医院等单位使用的各类办公用房。

９３２０ 　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
指商业、粮食、供销、饮食服务业等部门对外营业的用房，如度假村、饭店、商店、

门市部、粮店、书店、供销店、饮食店、菜店、加油站、日杂等房屋。

９３３０ 　其他
凡不属于上述各项用途的房屋建筑物，如中小学教学用房、托儿所、幼儿园、图

书馆、体育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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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房地产价格调查规划住宅面积分类及代码

代码 名称 说明

１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

指单套型建筑面积不超过９０平方米（含９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
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

折算成建筑面积。现房应以商品房销售合同中实际测绘的建筑面积为统计标

准，期房根据商品房预售合同中规划设计面积进行统计。

２ ９０－１４４平方米

指单套型建筑面积大于９０平方米小于１４４平方米（含１４４平方米）的住房。套
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

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现房应以商品房销售合同中实际测绘的建筑

面积为统计标准，期房根据商品房预售合同中规划设计面积进行统计。

３ １４４平方米以上

指单套型建筑面积超过１４４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
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

现房应以商品房销售合同中实际测绘的建筑面积为统计标准，期房根据商品

房预售合同中规划设计面积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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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房地产价格指数编制方法

新建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指数采用超级汇总的方法，用链式拉氏公式计算。

１．环比价格指数的计算

本方案中，按房屋类型分，新建房大类包括新建住宅和新建非住宅两个中类，新建住宅中类包括保障性住房

和新建商品住宅两个小类，新建商品住宅包括普通住宅、别墅、高档公寓和其他住宅三个基本分类，保障性住房

小类同时也是基本分类。新建非住宅中类包括写字楼（办公楼）、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和其他三个基本分

类要计算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应先计算各基本分类价格指数，然后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由下而上逐级求出上

一类别价格指数。具体步骤是：

（１）计算基本分类及以下类别（细项）环比价格指数

计算公式为：Ｋｔ，ｔ－１ ＝

ｎ

ｉ＝１
（
ｐｉｔ
ｐｉｔ－１
）ｗｔ

ｉ


ｎ

ｉ＝１
ｗｔ
ｉ

（１－１）

其中：ｐｉｔ－１为某类别第ｉ个楼盘所选样本ｔ－１期（上期）价格，ｐ
ｉ
ｔ为ｔ期（报告期）同质可比样本价格；ｗｔ

ｉ为

第ｉ个楼盘ｔ期（本期）销售额，ｎ为该类别包含楼盘的个数。

（２）计算基本分类以上各类别环比价格指数

计算公式为：Ｋｔ，ｔ－１ ＝
ｎ

ｉ＝１
Ｋｉｔ，ｔ－１

ｗｉ


ｎ

ｉ＝１
ｗｉ

（１－２）

其中：Ｋｉｔ，ｔ－１，ｔ－１为该类别所含第ｉ个下一级类别的ｔ期（报告期）环比指数，ｗｉ为第ｉ个下一级类别的固定

权数（一般每年调整一次），ｎ为包含下一级类别的个数。

２．固定参照期各类别价格指数的计算

计算公式：

Ｉｔ，０ ＝Ｋｔ，ｔ－１×Ｉｔ－１，０ ＝
ｔ

ｉ＝１
Ｋｉ，ｉ－１×Ｉ０，０ ＝

ｔ

ｉ＝１
Ｋｉ，ｉ－１ （２－１）

其中：０表示参照期（参照期指数Ｉ０，０＝１００，ｔ表示报告期。Ｋｉ，ｉ－１为ｉ期环比价格指数，Ｉｔ，０，Ｉｔ－１、，０分别表示

以ｔ、ｔ－１期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３．季度、年度及某段时期累计价格指数的换算

（１）季度累计价格指数的换算

计算公式：

Ｉ季度，累计 ＝Ｉｔ，０／Ｉｔ－３，０ （３－１）

其中：ｔ为季度末月所在报告期，Ｉｔ，０、Ｉｔ－３，０分别表示以ｔ、ｔ－３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２）年度累计价格指数的换算

计算公式：

Ｉ年度，累计 ＝Ｉｔ，０／Ｉｔ－１２，０ （３－２）

其中：ｔ为报告年份１２月所在报告期，Ｉｔ，０、Ｉｔ－１２，０分别表示以ｔ、ｔ－１２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３）某段时期（ｍ个月）累计价格指数的换算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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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时期，累计 ＝Ｉｎ＋ｍ，０／Ｉｎ，０ （３－３）

其中：ｎ为时期前月距参照期０的月数，Ｉｎ，０、Ｉｎ＋ｍ，０分别表示以ｎ、ｎ＋ｍ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４．月度、同期同比指数的换算

（１）月度同比指数公式

Ｉ月度，同比 ＝Ｉｔ，０／Ｉｔ－１２，０ （４－１）

其中：ｔ为某月（以０为参照期），Ｉｔ，０、Ｉｔ－１２，０分别表示以ｔ、ｔ－１２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２）同期同比指数

同期同比价格指数为各月同比指数的简单算术平均数。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

１．计算基本分类环比价格指数。

（１）计算各基本分类中选中的二手住宅的环比指数。

计算公式为：Ｈｉ，ｊ＝
ｐｉ，ｊｔ
ｐｉ，ｊｔ－１

（１－１）

其中：ｐｉ，ｊｔ 为第ｊ基本分类中第ｉ个样本住宅ｔ期（本月）价格，ｐ
ｉ，ｊ
ｔ－１为ｔ－１期（上月）价格。

（２）计算全市基本分类环比价格指数。

采用双加权计算全市各基本分类的环比指数，即分别利用本月销售面积和金额作为权数计算价格指数，然

后将两个价格指数再简单平均。

计算公式为：Ｒｊｔ，ｔ－１ ＝

ｎ

ｉ＝１
Ｈｉ，ｊｗ

ｉ，ｊ
ｔ


ｎ

ｉ＝１
ｗｉ，ｊｔ

（１－２）

其中：Ｈｉ，ｊ为第ｊ基本分类中第ｉ个样本住宅环比价格指数，ｗ
ｉ，ｊ
ｔ 为第ｊ基本分类中第ｉ个样本住宅所代表住

宅类型的ｔ期（本月）销售面积（金额），ｎ为该基本分类中包含样本住宅的个数。

２．计算基本分类以上类别价格指数。

（１）定基价格指数的计算公式。

Ｌｔ＝Ｌｔ－１×
ＰｔＱ２０１０
Ｐｔ－１Ｑ２０１０

（２－１）

其中：Ｐ表示价格，Ｑ表示数量，ｔ表示月份，Ｌｔ、Ｌｔ－１分别为本月和上月定基价格指数，ＰｔＱ２０１０
Ｐｔ－１Ｑ２０１０

为环比指数。

（２）月环比价格指数的计算公式。

本月环比价格指数 ＝
Ｌｔ
Ｌｔ－１

＝本月定基指数
上月定基指数

×１００ （２－２）

（３）月同比价格指数的计算公式。

本月同比价格指数 ＝
Ｌｔ
Ｌｔ－１２

＝ 本月定基指数

上年同月定基价格指数
×１００ （２－３）

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价格指数

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价格指数采用超级汇总的方法，用链式拉氏公式计算。

１．环比价格指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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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中，普通住宅、别墅、高档公寓叫细项（细项不赋固定权数），只包含细项或不再细分的房屋类

型称为基本分类。据此定义，按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不同房屋类型分，房屋租赁（物业服务）包括住宅租赁

（物业服务）和非住宅租赁（物业服务）两个大类，住宅租赁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物业服务不含）、商

品住宅三（两）中类，或者说是两个基本分类。商品住宅分类又划分为若干个细项，如普通住宅、别墅、高档

公寓两个细项。非住宅租赁（物业服务）包括写字楼（办公楼）、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和其他三个中

类。所以，要计算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价格指数，应先计算各基本分类价格指数，然后采用加权算术平均

法由下而上逐级求出上一类别价格指数及住宅租赁和物业服务价格总指数。具体步骤是：

（１）计算基本分类及以下类别（细项）环比价格指数

计算公式为：Ｋｔ，ｔ－１ ＝

ｎ

ｉ＝１
（
ｐｉｔ
ｐｉｔ－１
）ｗｉｔ－１


ｎ

ｉ＝１
ｗｉｔ－１

（１－１）

其中：ｐｉｔ－１为某类别第ｉ个楼盘所选样本ｔ－１期（上季）价格，ｐ
ｉ
ｔ为ｔ期（本季）同质可比样本价格；ｗ

ｉ
ｔ－１

为第ｉ个楼盘ｔ－１期（上季）销售额，ｎ为该类别包含楼盘的个数。

（２）计算基本分类以上各类别环比价格指数

计算公式为：Ｋｔ，ｔ－１ ＝
ｎ

ｉ＝１
Ｋｉｔ，ｔ－１

ｗｉ


ｎ

ｉ＝１
ｗｉ

（１－２）

其中：Ｋｉｔ，ｔ－１为该类别所含第ｉ个下一级类别的ｔ期（本季）环比指数，ｗｉ为第ｉ个下一级类别的固定权

数（一般每年调整一次），ｎ为包含下一级类别的个数。

２．固定参照期各类别价格指数的计算

计算公式：　Ｉｔ，０ ＝
ｔ

ｉ＝１
Ｋｉ，ｉ－１ （２－１）

其中：０表示参照期，ｔ表示报告期。Ｋｉ，ｉ－１为ｉ期环比价格指数，Ｉｔ，０表示以期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

格指数。

３．季度、年度及某段时期累计价格指数的换算

（１）季度累计价格指数的换算

计算公式：Ｉ季度，累计 ＝Ｉｔ，０／Ｉｔ－３，０ （３－１）

其中：ｔ为季度末月所在报告期，Ｉｔ，０、Ｉｔ－３，０分别表示以ｔ、ｔ－３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２）年度累计价格指数的换算

计算公式：Ｉ年度，累计 ＝Ｉｔ，０／Ｉｔ－１２，０ （３－２）

其中：ｔ为报告年份１２月所在报告期，Ｉｔ，０、Ｉｔ－１２，０分别表示以ｔ、ｔ－１２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３）某段时期（ｍ个月累计价格指数的换算

计算公式：Ｉ时期，累计 ＝Ｉｎ＋ｍ，０／Ｉｎ，０ （３－３）

其中：ｎ为时期前月距参照期０的月数，Ｉｎ，０、Ｉｎ＋ｍ，０分别表示以ｎ、ｎ＋ｍ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４．月度、同期同比指数的换算

（１）月度同比指数公式：Ｉ月度，同比 ＝Ｉｔ，０／Ｉｔ－１２，０ （４－１）

其中：ｔ为某月（以０为参照期），Ｉｔ，０、Ｉｔ－１２，０分别表示以ｔ、ｔ－１２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２）同期同比指数

同期同比价格指数为该期间各月同比指数的简单算术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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